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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新塑造一国内部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对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行税制体

系及国际税收规则产生了革命性挑战。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制度

转型、深化全球税收制度与征管协调等重大任务。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为税务机关提供了崭新

的涉税信息搜集和处理技术，带来了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变革。 

    数字技术应用冲击了现行税制和国际税收规则的基础 

    数字技术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以及生产与消费的联结

方式，打破了现行税制和国际税收规则的基础。 

    首先，企业经济活动的行业和区域划分不再清晰存在。现行税制以物理存在的企业及其分支

机构为主要征税对象，以行业和区域划分为基础征收企业所得税、间接税。在数字经济下，大型

网络平台在一地注册，但又能基于互联网，广泛参与其他税收管辖区经济活动，生产、销售各环

节以及产业、行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最终消费者与货物及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延

展。 

    其次，灵活的要素组合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在工业社会，与企业建立雇佣关系是

劳动就业的主要形式，自然人的生产与消费在空间上分离，现行的社会保险税（费）和个人所得

税征收正是以此为基础。数字经济下，企业对个人、个人对个人的直接交易方式日益增多，生产

的要素组合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逐渐蜕化，自然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边

界日益模糊，这直接改变了劳动报酬的实现形式和收入分配方式，颠覆了以雇佣劳动报酬为主要

来源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和个人所得税税制。 

    第三，税收利益与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的背离成为国际税收规则面临的基本挑战。

所得税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大型科技公司利用

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低税地设立利润中心，没有重大实体存在的企业直接跨境提供数字化产品

和服务，大型网络平台在全球范围提供免费服务并通过搜集和利用用户信息获取在线广告收入，

这些都带来了利润实现地与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的背离。间接税领域，跨境电子商务带

来的低价值货物进口、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直接跨境交易对以企业及其常设机构为征税对象的增

值税（货物劳务税）、零售税、消费税、关税的征收都带来了冲击。 

    第四，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一导致各国对国际税收规则调整存在不同主张。现行税制及其征管

模式调整的相对滞后产生了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税负的差异，反映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数字经

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对相关领域税制改革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国际税收规则调整的立场、倾

向和政策主张的差异。这是当前全球税制与征管协调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我国推进税制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工作 

    针对经济数字化转型给税收制度和征管工作带来的挑战，我国主要实施了局部的税制调整和

征管数字化两项工作。 

    一是以“中立性”原则为基础调整相关税制。基于税制公平和平稳过渡的需要，我国坚持“中

立性”原则，采取了包容审慎的税收政策，并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税制调

整，如面对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的迅猛发展，制定了针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的进口税收政策，建立

了以购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作为纳税义务人，电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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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物流企业作为代收代缴义务人的征收机制。 

    二是持续推进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发展。为满足数字化转型的社会需求，我国税务机关积极利

用数字技术推进“互联网+税务”的改革，不断升级“金税工程”征收管理信息系统，大幅提高

了税收征收率、降低了税制运行成本，也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制转型奠定了初步的征管基础。

以电子发票为例，我国早在 2015 年起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2018 年 8

月深圳市税务局又开出了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 

    基于“中立性”的税制调整和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发展，既保障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又促

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当然，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广泛深入，一些新的问题又逐渐凸显出来，

如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区域间税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对现行税

制和征管挑战的问题等。在国际税收方面，如何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调整，切实维护

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权益也是我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进一步推进我国税制转型的建议 

    当前，全球各国对数字时代税制转型尚未形成共识，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如美国与欧洲国家

围绕以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公司的税收规则问题激烈争论；欧盟内部，

是出台临时性税收措施，还是与全球性税收解决方案保持一致，也未达成共识。我国作为数字经

济大国，肩负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化发展的双重任务，必须妥善应对数字化转型对税收的

挑战，既要深入研究、密切沟通，逐步形成共识，又要加强实践中的探索和创新。 

    一是前瞻性、系统性地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税制模式和税制改革。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发

展将导致对企业及流转环节的征税日趋复杂和难以识别，未来将会建立以自然人纳税人为主体，

以收入和支付信息电子化为依托，以低税率、广覆盖、高效率为特征的数字经济税制体系。但如

何从现行税制体系过渡到新的税制体系，什么阶段开始过渡，过渡期间采取何种转型方案等问题，

都需要提前安排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及时解决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突出问题。如针对行业间、区域间税制差异的问题，

要按照“中立性”原则，加快推进增值税简并税率改革，推进税收优惠政策从选择性到普惠性的

转变。针对税源区域间分布不均的问题，要根据数字经济运行的特征，及时完善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等税种的收入在区域间的划分规则。 

    三是以税收征管数字化驱动税制转型。要持续推进“互联网+税务”征管的实施力度，加大

实施基于大数据的纳税评估与服务、电子税务局、电子发票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法律上合理

划分税务机关、纳税人与平台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进一步夯实数字经济时代税制转型的征管基

础。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致力于达成全球一致性税收解决方案。建议在 OECD/G20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下参与推进国际税收体系转型工作，在尊重各国按照本国国情行使税收主

权的基础上，坚持以税收“中立性”为原则，落实、深化已经达成的各项共识和行动计划，致力

于达成以促进公平竞争和税收利益公平分配为目标的全球一致性税收解决方案。 


